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沪质奖审办〔2023〕2号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工作指南
（试行）》的通知

市政府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区市场监管局、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各行业协会，各企业集团：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质量强国建设纲要》，进一步加强质量强市建设，根据《上海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沪府办规〔2022〕9号印发）的要求，我办编制了《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工作指南（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此页无正文）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2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工作指南
（试行）

为进一步发挥政府质量奖励制度的导向作用，加强政府质量奖梯队建设，引导本市更多组织提高质量意识、强化质量管理、追求卓越绩效，推动本市整体质量水平提升，根据《上海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制定本指南。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工作，推动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等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在全市的推广和应用，引导本市各行各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树立更多质量标杆，创建更多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和成果。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建立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机制，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培育孵化工作，形成多方参与的质量提升工作格局。
（二）突出重点，服务发展。聚焦本市“3＋6”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和重要民生、城市治理领域提质升级，鼓励和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提升质量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三）培评分离，自愿参加。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与市政府质量奖评审不构成条件关系，有意向追求卓越的组织可根据自身情况自愿参加。
三、申报与推荐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审定办”）建立“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池”，实施动态维护，相关组织在培育孵化期间发生质量、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方面重大事故的，将被移出“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池”。
（一）申报
有意向参加培育孵化的组织可填报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申报表（见附件），以书面或电子文档的形式提交市审定办，符合申报条件的组织将被纳入培育孵化范围。
具体申报条件如下：
1．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或依法设立，生产经营或开展活动3年以上；
2．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产业导向、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安全生产、质量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具备相关资质或证照；
3．近3年无重大质量、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事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定），无重大质量投诉，无严重失信行为。
（二）推荐
鼓励市、区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和获奖组织向市审定办推荐本行业、领域内质量管理水平优秀、创新性、示范性、推广性处于领先地位的组织参加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
四、组织实施
（一）基础性教学
以GB/T 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解读为核心课程，以上海市政府质量奖获奖组织和个人的经验分享为辅，以集中授课为主要方式，学习先进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开展系统性自我评价，找出需要改进的方向。
（二）进阶性指导
组织质量专家进行专题辅导，主要采取理论授课、案例讲解、交流互动、示范见学、现场问诊等方式，开展专题培训及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提炼辅导，通过对获奖模式形成过程的梳理分析，帮助识别绩效差距，找准薄弱环节，提炼具有自身特色和亮点的质量管理模式。
（三）改进和提升
在参加培育孵化相关课程培训的基础上，同时对照GB/T 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组织开展自我评价，改进存在的不足或弱项，通过开展“5S”现场管理、QC小组等群众性质量提升活动，巩固培育孵化成效。
（四）各方参与
鼓励和支持市政府质量奖专家库成员担任指导专家，有针对性地开展卓越绩效管理辅导，通过个性化的质量咨询、质量诊断和质量帮扶，促进有关组织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和品牌影响力，提高组织质量效益。
鼓励各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根据GB/T 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等评审标准的价值取向和核心要义，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开展本行业卓越绩效评价导入指引的编制和发布。
各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符合条件的管委会（开发区）、控股（集团）公司和行业协会可参照本指南，开展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工作。

附件：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申报表














附件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申报表

	组织名称
	

	地    址
	

	联 系 人
	
	所在部门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组织性质
	 机关         参公单位     事业单位
 市场主体     社会组织     其他：　　　　　　　　　　

	市场主体
类　　型
	企业
　国有、集体及控股企业     私营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组织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所属行业
	 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医疗机构     教育机构

	所属先导产业
和重点领域
	 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
 生命健康     汽车         高端装备     先进材料
 时尚消费品   其他

	近三年主营业务
是否保持持续盈利
（政策行亏损除外）
	 是       否

	近三年有无重大质量、
安全、环境、公共卫生、
食品安全等事故
	 无       有

	近三年有无因组织责任
导致的重大质量投诉、
严重失信行为
	 无       有

	近三年获得的市级及
以上与质量相关的荣誉
	

	推荐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申报组织（盖章）：
申报日期：
[bookmark: _GoBack]
注：申报表纸质版请寄送至江月路900号2号楼314室，信封注明市政府质量奖培育孵化申报表，电子版请发送至shzhiliang@163.com。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审定委员办公室           2023年2月27日印发  
— 8 —
— 7 —
